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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须知 1、考生如何了解高考体检的标准和具体要求？ 根据

教育部文件规定，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都要参加高考体检。

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对高考体检标准和具体要求进行了说明，放宽了

对患疾病或生理缺陷者的录取要求，调整了不能录取的专业

，明确了录取受限专业，简化了病种，细化了专业，对不宜

就读专业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便于考生填报志愿和学校录取

。考生可通过湖北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zsxx.e21.edu.cn/

）查询具体内容，或到各县（市、区）招办及体检医院了解

体检标准和体检的具体要求。还可通过高校招生章程或向有

关高校咨询了解高校招生中不同专业对身体条件的特殊要求

。 2、今年高考体检政策有哪些新的变化？ 今年，教育部办

公厅、卫生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

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

厅［2010］2号），对普通高校招生入学身体检查中涉及乙肝

检查项目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取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

〔2003〕3号附件）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不能录取学前

教育、航海技术、飞行技术、面点工艺、西餐工艺、烹饪与

营养、烹饪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限制；二是取消乙

肝项目检测，即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检测，包括乙肝病毒表



面抗原、乙肝病毒表面抗体、乙肝病毒e抗原、乙肝病毒e抗

体、乙肝病毒核心抗体和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苷酸检测等，

俗称“乙肝五项”和HBV-DNA检测；继续保留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ALT，简称转氨酶）检测作为体检项目。如果受检者

转氨酶正常，不得进行乙肝项目检测；如果转氨酶异常，可

进一步明确诊断。 3、我省高考体检的主要工作程序是什么

？ 高考体检的主要工作程序包括：各县市招办制订并公布体

检日程安排中学组织考生参加体检医生按各项目对考生进行

体检医院录入体检信息并核对通知考生体检结果（发放《考

生体检结果通知单》或考生上网查询），考生签字确认有异

议的考生申请复检--各地上报体检信息。 4、考生体检在哪里

进行？何时进行？ 体检机构由当地招办和卫生行政部门共同

商议确定，考生体检在确定的体检医院或体检站进行。全省

高考体检时间从3月17至4月17日进行。具体体检地点、时间

及有关要求由各县市招办确定并公布，考生要注意公布的体

检日程安排，按时参加体检。 5、高考体检主要检查哪些项

目？ 高考体检主要检查七个方面项目，它们是：眼科，包括

视力、色觉、眼病；内科，包括血压、发育情况、心脏及血

管、呼吸系统、精神神经系统、腹部脏器等；外科，包括身

高、体重、皮肤、面部、颈部、脊柱、四肢、关节等；耳鼻

喉科，包括听力、嗅觉、耳鼻咽喉等；口腔科，包括唇腭、

口吃、牙齿等；胸部透视；肝功能检查，包括转氨酶。 6、

考生参加体检前应注意什么问题？ 注意县市招办公布的体检

日程安排，了解体检时的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做好体检前

的准备工作，按时参加体检。 保证较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

或过度疲劳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患上感冒，可能导致



转氨酶增高等症状，影响体检结果。 体检前不要服药或吃保

健品。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转氨酶增高等症状，影响体检结

果。若因疾病不能停服药物，体检时应向医生讲明。 原有重

要病史者，如先心病手术史、结核病史、慢性肾炎病史、支

气管哮喘史、癫痫史、精神病史等，一定要如实填写，不要

存在侥幸心理。只要在选报专业时避开不宜就读的专业，只

要不影响正常学习，一般不会限制入学。如果隐瞒病史，即

使已被录取，入学后复查发现也可能会作退学处理。 色盲、

色弱等不是通过锻炼和治疗能够改变的。有此类情况的考生

不要烦恼。填报志愿时避开限报的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专

业，这样既能够正常学习，又能够避开毕业后选择工作的麻

烦。 有高血压家族史和体形较胖的考生要注意血压的问题。

平时要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如果血压高应在医生指导下系统

治疗，有些是非药物治疗就可以控制的，如低盐饮食、消除

紧张情绪、适当体育运动等。 如果在平时的检查中发现过心

脏杂音，且杂音较响、较粗糙，使医生发生过疑问，最好在

体检之前先到医院做一个心脏彩色超声检查，并将检查报告

单提供给体检医生参考，由医生做出判断，避免再次复检。 

体检前一天不要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早点休息。体检当

天要穿宽松的衣服便于穿脱，不要带手机等贵重物品以免丢

失。体检前可稍事休息，调整心态，不要紧张。 7、考生如

何填写既往病史？ 《指导意见》中规定：除患有传染性疾病

，精神性疾病，血液病，高血压病等无法完成学业的疾病及

不能自理的考生，高等学校可以不予录取外，对患有其他疾

病的考生，只要不影响专业学习和不影响其他学生的学习，

录取时一般不受限制。虽然对某些疾病录取原则放宽，但作



为考生本人应如实填写既往病史，这样有益于填报志愿，学

校录取时也可避开不宜就读的专业。如果隐瞒病史，不符合

《指导意见》中的录取规定，即使录取，入学复查也会被招

生学校发现并取消入学资格。因此，考生千万不要存有侥幸

心理，应把认真如实填写既往病史视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既往病史是指以前患有较严重的疾病（主要是《指导意见

》中所列的疾病，一过性疾病不在此列）或主要脏器（如：

心脏、肺、肝、脾、肾、胃肠等）做过较大手术，目前恢复

情况如何。填写方法举例如下： 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

缺损，缺损0.3cm，曾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确诊，不需要手术，

（有医院诊断证明）现生长发育良好，体育成绩达标。②10

岁时曾患肺结核，系统治疗一年半，现已痊愈。③主要脏器

做过较大手术，应注明何时、何处、做过何种手术，目前状

况如何。如：2000年在湖北省人民医院做房间隔缺损修补术

，术后恢复良好，体育达标。 没有既往病史者，则在栏内填

“无”。 “残疾考生”是指肢体残疾（不继续恶化），不影

响所报专业学习的考生。残疾考生在既往病史栏内描述残疾

部位，有残疾证的考生请注明残疾证号。 8、体检过程中应

注意什么问题？ 要服从学校和体检单位的指挥，遵守体检纪

律，维护体检秩序，不在体检场所大声喧哗、吵闹，保持平

静的心情。体检时不戴隐形眼镜。考生要注意查核自身所体

检项目是否已检查完，不要漏项。要注意及时了解自己的体

检单项情况，发现与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一致的，要及时向医

生提出来并核准，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按体检单位规定

的程序向学校或体检单位反映，安排复检。 9、考生在体检

后要注意什么？考生如何知道自己的体检结果？ 按规定，我



省高考体检不要求医师在体检表上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作出

体检是否合格或专业受限的结论，只是如实记录考生体检各

项目情况。因此考生在体检后一定要知道自身的体检结果。

体检单位提供的《考生体检结果通知单》上有考生本人的各

项体检结果和对考生填报志愿的有关指导意见，考生要注意

索取和阅读通知单。有条件的市县，考生还可以在市县招办

公布的网站查询自身的体检结果。 10、为什么考生要高度重

视《考生体检结果通知单》？ 《考生体检结果通知单》上记

录了考生本人的各项体检结果，并针对考生体检中的问题提

出了填报志愿的有关指导意见，对考生了解自身身体情况和

填报志愿有较好的参考作用。考生及时查看通知单，可以发

现体检中可能出现的错漏，便于复查纠正。从近几年招生情

况看，往往出现因体检结果出错影响录取的情况，如身高1.7

米，体检结果记载为1.1米，考生没有阅读通知单，没有提出

异议，从而影响了考生录取。像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在阅读通

知单时发现。如果考生不认真阅读通知单，就等于放弃了自

身的权益，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11、考生对体检结果有异议

的怎么办？ 考生对体检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接到《考生体检

结果通知单》后的一周内向县市招办或体检机构提出复检申

请，在原体检机构进行复检。考生对复检结果仍有异议的，

可通过县（市、区）招办向省招办提出专项复检申请，按规

定的程序和时间到湖北省人民医院进行专项复检。 12、高考

体检专项复检地点、时间、项目和步骤是什么？ 湖北省人民

医院负责我省高考体检专项复检工作，对有异议的体检结果

做出最终裁定。专项复检时间为5月15日至30日。 专项复检原

则上是对体检标准比较难以把握的项目进行专项检查，如传



染性疾病、精神性疾病、血液病、心脏病、高血压、结核病

、肝功能异常、肾炎、青光眼、肢体残缺等疾病，视力、身

高等较易把握标准的项目一般不安排专项复检。 专项复检的

步骤： ①考生向县（市、区）招办提出专项复检书面申请，

填写《高考体检专项复检申请单》。②县（市、区）招办与

体检机构审核后分别在申请单上签字盖章，然后由县（市、

区）招办打印一张空白体检表。③考生凭申请单和空白体检

表到省招办办理专项复检审核登记手续，再到终检医院进行

专项复检。④负责专项复检的主检医师在核实复检申请单和

考生身份后，按程序对需复检的项目进行复检。⑤考生带已

复检的体检表及有关体检单据到省招办办理体检信息更正手

续。⑥考生将加盖专用章的复检体检表交县（市、区）招办,

装入考生档案袋。 13、军事、公安、司法、安全等院校招生

体检按什么标准？考生应注意什么？ 报考军事、公安、司法

、安全等院校的考生，在高考体检的基础上还要在填报志愿

后参加相关单位组织的体检与面试，时间一般安排在6月底

、7月初。 报考军事院校考生的体检标准，执行《中国人民

解放军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考生基本条件为20周

岁以下，应届，身高：男性162cm以上、女性158cm以上；裸

眼视力：非指挥类专业4.6以上、指挥类专业4.9以上，无传染

病，肝功化验指标必须在正常范围内。军检、政审、面试工

作由省军区组织。 报考公安类院校招生体检按公安部有关规

定执行，考生基本条件为22周岁以下，外语专业20周岁以下

，男性身高不低于170ｃｍ，女性身高不低于160ｃｍ，左右

眼单眼裸视力：理科4.9(0.8)以上，文科4.8（0.6)以上，无传

染病，肝功化验指标必须在正常范围内。考生的体能测试、



体检与面试由省公安厅组织。 司法类院校的体检与面试工作

由院校自行组织，身体条件也有一定的要求，如男生身高170

ｃｍ以上，女生身高160ｃｍ以上，裸眼视力4.7以上等。 考

生填报这些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志愿时，应充分了

解自已高考体检结果中的身体条件是否符合院校招生要求。

从近几年招生情况看，考生不能参加军检或体能测试的主要

原因是视力和身高未达到院校招生要求，因此考生在高考体

检中尤其要注意自身的视力和身高情况，若发现检查有误，

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程序复检，以免耽误军检或体能测试。 14

、空军和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员的基本身体条件是什么？ 我

省空军招收飞行学员的体检与面试工作由空军招飞局广州选

拔中心组织，考生基本条件为16周岁至20周岁，男生身高

为1.65m--1.85m，女生身高为1.65m--1.78m，按空军“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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